一、工程概况
[bookmark: _GoBack]1.项目名称：青浦区徐泾镇2020年村级河道整治工程（集镇区及进博会区域等）。
2.基本情况： 
青浦区徐泾镇地处上海市西郊，位于青浦区的东部，紧邻上海中心城区，距上海市中心18公里，距青浦新城14公里。镇域面积38.16平方公里，辖9个村、5个居委会，常住人口10.0万人。其东侧为闵行区华漕镇，南面与松江区九亭地区相邻，西侧为青浦区赵巷、华新镇，北面是闵行区的华漕镇。
徐泾镇被全国六部委列为全国重点镇，被市政府列为上海市郊22个中心镇之一，是全国城镇建设先进镇、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国家级卫生镇、全国文明镇、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镇、上海市科普示范镇、上海市文明示范标志区域、上海市社区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示范单位、上海市市容环境规范区域、上海市百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试点镇。
目前，经过多年的水利项目建设，徐泾镇境内河湖大多已按规划进行了护岸建设，但境内部分河道尚存在一定问题，如：河水透明度及溶氧量相对较底、局部位置沿河绿化缺失、已建河道护岸过于硬质、现状口门建筑物等水利设施与周围环境不协调、沿河防汛道路未能连通、局部非保留村落尚未进行雨污分流和沿河截污，雨污水直排入河导致河道水质下降等。
针对以上问题，同时对照徐泾镇绿色发展型生态清洁小流域主要评价指标，青浦区徐泾镇水务所对全镇范围内河道进行了调查分析，最终明确了本次工程的整治计划，本工程拟整治28条河道，整治河道总长度约22264.7m，其中5条河道位于徐泾镇集镇区，分别为：姚河浜、杨巷港、康家桥港、骑龙港和徐泾港（明珠路~华徐公路）；4条河道位于进博会区域，分别为：绿地环河2（石桥港）、绿地环河1、夏渭泾和东张泾港；18条河道位于徐泾镇金云村，分别为：徐泾西河泾、金云杨家浜、金云黄泥浜、宅外火车浜、杨家浜斗河、小横泖、金云王家浜、王家石桥浜、金云姚家浜、漏泥浜、金云二号浜、金云金泾港、东金泾港、长浜沟、长浜新开河、湛泾港、野河浜和引泾港；1条河道位于徐泾镇前明村，为：前明盛家浜。
3.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河道疏浚5255.78m3，新建木桩护岸634.2m，已建护岸结构柔化改造2606.1m，已建护岸结构修复3574.7m，河道绿化23691.31m2（其中陆域绿化18558.40m2、斜坡绿化4733.86m2、挺水植物399.05m2），种植沉水植物140649.80m2，布置微孔爆气设备87套，新建原位生态净化系统3套，水生动物投放2205.3kg，沿河景观照明11892m2，布置休闲长椅24张，新建人行步道3450.0m2，水利设施风貌改造6处，沿河截污50户，拆除废弃污水管道1808.8m，积水点改造1处等。
4.工程主要规模：本次工程涉及的28条河道中，除前明盛家浜东岸按规划实施外，其余河道均按河道现状规模进行控制。
5. 本项目总投资为3215.34万元，其中工程费用2711.53万元，独立费用350.70万元，预备费153.11万元。
6. 本项目计划设计周期：初步设计：40日历天，施工图设计：60日历天。
二、技术规范
下列政策、法规及技术标准、规范供投标人参考，并不局限于此。投标期间出现新版本的规范，应按照新版本执行。
（1）《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2）《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SL619-2013）
（3）上海市地方标准《治涝标准》（DB/31T 1121-2018）
（4）《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17）
（5）《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2012）
（6）《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2013）
（7）《河道整治设计规范》（GB 50707-2011）
（8）《水利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SL386-2007）
（9）《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191-2008）
（10）《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GB 51247-2018）
（11）《水利水电工程设计防火规范》（SL329-2005）
（12）《水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SL744-2016）
（13）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地基基础设计标准》（DGJ08-11-2018）
（1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15）《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08-9-2013）
（16）《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基坑工程技术规范》（DG/TJ08-61-2018）
（17）《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T51224-2017）
（18）《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2002）
（19）《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2002）
（20）《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21）其他相关设计规范、标准及强制性条文

2、主要技术标准
徐泾镇位于上海市区西近郊，是青浦区的东大门。徐泾镇东面紧靠沪杭铁路外环线，距上海虹桥国际机场6km，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40km。南傍淀浦河，与松江区九亭镇、泗泾镇交界；西与本区赵巷镇相连；北与本区华新镇及闵行区华漕镇接壤。
徐泾镇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境内地势平坦，自东北向西南略显倾斜。北部沿虬港及东部邻小涞港部分地势略高，地面高程在3.8m（上海吴淞基面，下同），小部分区域在5.0m以上；西部、南部偏低，与徐泾镇、赵巷镇低洼地连成一片，高程在3.0m~3.4m左右，部分地块在2.8m左右。
拟建场地属稳定场地，未见滑坡、崩塌、液化与震陷问题，适宜本工程的建造。
1.工程等级
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和《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及主要建筑物等，综合确定本工程的工程等别为Ⅳ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4级，围堰等临时性建筑物级别为5级。
2.排涝标准
采用20年一遇最大24小时面雨量192.9mm、1963年雨型及相应潮型作为设计标准。
3.抗震标准
根据沪建设（91）号第944号文件，青浦区位于地震基本烈度7度区；根据《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本工程护岸为一般水工建筑物，工程设计按地震烈度7度设防，地震设计基本加速度为0.10g。
4.水质标准
本工程位于上海水利控制片的“青松大控制片”，根据《上海市水功能区划》要求，工程范围内河道水质争取2020年达到Ⅳ类，生态清洁小流域中水质评价指标要求为Ⅳ类及以上，因此本次工程水质治理标准为达到Ⅳ类或以上标准。
5.河道特征水位
本工程共涉及28条河道，其中包括7条片内为外河道，3条边界河道（视为圩外河道），18条圩内河道。
1）圩外河道：校核高水位取3.78m，设计高水位取3.50m，设计低水位取1.80m，设计常水位取2.50~2.80m；
2）圩内河道：设计高水位取2.80m，设计低水位取1.80m，设计常水位取2.50m。
6.通航标准
本工程涉及河道均无通航要求。

三、设计要求
1. 设计内容及要求
投标文件设计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仅作提示，不限于以下内容，投标人可按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内容要求自行编排章节顺序及内容）:
（1） 现有资料的综合研究分析、现场调查资料分析（包括现状气象、水文、地质等的分析研究）；
（2） 设计原则及设计依据、设计规范等；
（3） 工程建设任务及规模；
（4） 工程的平面布置；
（5） 主要建筑物设计；
（6） 施工组织设计；
（7） 工程投资概算；
（8） 设计费报价、设计进度安排、设计周期承诺及保证设计质量措施等。
2. 工程概算
2.1 编制依据
（1） 相关定额标准（要求采用 2010 年版上海市水利工程概算定额或上海市最新水利工程预算定额）；
（2） 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3） 本招标文件的有关规定；
（4） 主要材料价格按投标当月《上海市水利工程造价信息表》、投标当月《上海市政工程造价信息》为参考价。
2.2 编制内容
（1） 编制说明
（2） 主要工程量及技术经济指标
（3） 概算汇总表
（4） 本工程建设用地费等以工可批复数作为统一规定费用由各投标单位编入工程概算中，根据规定，该费用不计入设计费报价基数。
3. 服务承诺（包括以下内容且不限于所列）
3.1 在设计过程中进行限额设计及控制的承诺及措施；
3.2 设计质量控制的承诺和措施；
3.3 对招标单位服务的承诺及对相关设计单位配合的承诺；
3.4 对施工配合的承诺；
3.5 设计进度的计划安排。
4. 中标人职责
在进行合同规定的设计工作时段，中标人须对以下各项负责：
4.1 进度要求
中标人的设计进度必须满足工程总体进度要求，并满足招标人指示的关键日期要求；
4.2 对参与人员的要求
中标人不能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如需变更项目负责人必须提前征得招标人同意。招标人有权要求更换不称职的项目设计负责人。
4.3 其他要求
（1） 中标人有义务根据招标人要求提供施工招标所需的设计图纸及施工技术要求；
（2） 中标人必须按招标人的指令与其他有关设计、研究单位做好协调及资料互提工作；
（3） 投标单位一旦中标后必须根据评标委员会专家的评审意见对其设计方案进行完善，并提供初步设计报告 10 份，施工图图纸 10 份，详见合同。费用列入设计费中。
5. 设计费报价的规定
本工程设计费报价应包括以下工作内容；
（1） 编制报批的初步设计报告及投资概算
（2） 配合管理设计的相关费用
（3） 施工图设计（包括说明、图纸等）
（4） 设计过程中涉及技术方案比选时可能需要的模型、专题论证等
（5） 其它应计入的费用
6、设计工作周期
（1）初步设计必须在中标后30天（日历天）内完成；
（2）施工图设计必须在初步设计文件批复后60天（日历天）内完成。
四、投标文件的商务、技术和资格文件内容要求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的相关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其中投标文件的商务、技术响应文件和相关证明文件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商务响应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1）投标函；（格式二）
（2）开标一览表；（格式三）（同时是网上投标文件）
（3）投标报价明细表（格式四），须提供报价计算依据及明细；
（4）资格条件及实质性要求相应表（格式五）； 
（5）按照《项目招标需求》要求提供的其他商务响应资料相关表格式详见招标文件第六章。
2、技术响应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1）服务方案
（2）技术响应书，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对本项目的理解
对本项目所在地区建设条件的认识
本项目总体设计及投资额度的控制思路
本项目设计方案需关注的特点及关键技术问题的对策措施
（3）按照《项目招标需求》要求提供的其他技术性资料以及投标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3．相关证明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1）投标人情况简介（格式七中2）；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七中1））；
（3）项目组成员最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4）投标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5）投标人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的认证证书；
（6）类似项目的业绩（投标人同类项目实施情况一览表）；（格式六中2） 
（7）投标人认为可以证明其能力、业绩、信誉和信用的的其他材料；
（8）投标人债务纠纷、违法违规记录等方面的情况；（如有）
（9）中小企业声明函（原件）（中小企业提供，格式七中3）
（10）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资料。

八、投标说明
1、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书面投标文件，并按照招标文件有关规定进行当面提交。
2、投标人同时还应根据网上招投标系统规定的格式和要求编制网上投标文件，并按照招标文件有关规定在网上招投标系统中进行网上投标。
3、网上投标说明：
投标人参与网上投标，其主要流程如下：
（1）登入招投标系统：投标人用上海市电子签名认证证书（CA证书）登陆上海市政府采购网上投标系统。
（2）填写网上投标文件：投标人在“网上投标”栏目内选择要参与的投标项目，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按照网上投标系统和招标文件要求填写网上投标内容，其中带“*”号内容必须填写。投标人用上海市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对填写内容加密后上传到投标系统。
（3）正式投标：投标人填写好所有投标内容后，须在网上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上海市电子签名认证证书在网上投标系统中递交投标文件，并下载投标回执。只有投标状态显示为“正式投标”才是有效投标。
（4）参加开标会议：在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完成网上投标文件网上提交和书面投标文件当面递交后，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投标代表持网上投标回执出席开标仪式。
